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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和燃油税的有效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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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消费税和燃油税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ＢＬＰ模

型分析汽车需求和供给，然后利用估计出的参数对消 费 税 调 整 和 燃

油税征收进行情景模拟，得到了这两种税收 对 汽 车 消 费、社 会 福 利

和能源消耗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税确实能够使汽车 消 费 向 小 排 量

车倾斜，新车的燃料利用率提高。而燃油税对 汽 车 消 费 起 到 了 抑 制

作用，大大减少了燃油消耗。两种税 收 都 会 造 成 社 会 福 利 损 失，而

消费税造成的损失较小。
关键词　汽车消费税，燃油税，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

一、引　　言

自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以来，我国汽车产业在汽车关税大幅下调的压力下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汽车年均市场规模增长率为２１％，
私人消费占汽车年销量的比例由２００１年的约３０％，提 高 到 目 前 的７０％，成

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１。２００８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汽车工业增长

放缓，增幅为１０年来最低。２００９年国家以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为核心先

后密集出台了养路费取消、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

鼓励汽车消费政策的优惠措施。在良好的宏观经济背景和国家一系列鼓励汽

车消费政策的刺激下，２００９年全国国产汽车累计产 销 量 分 别 达 到１　３７９．１万

辆和１　３６４．５万辆。我国国内汽车销量２００９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

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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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２００９》。

然而伴随着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汽车使用量的大幅增加，城市 交 通 压

力增加、能源消耗加剧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早在１９９３年我国就由石油净出

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目前进口量已达消费量的５０％左右。而交通运输业汽油

消费约占 总 消 费 的５０％。与 国 外 先 进 水 平 相 比 我 国 机 动 车 平 均 油 耗 要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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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５％。根据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２００９年公布的温室 气 体 排 放 量 数 据 显

示，中国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６０亿吨，位居世界各国之首。我

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而交通运输业是主要

碳排放源之一，根据ＩＥＡ２０１０年的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摘要》，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量约有２２％来自交通运输，２００８年中国碳排放量的７％来自于交通运输

业。预计２０３０年上升至１２％。而且我国汽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

染的主要来源，如北京市汽车排放的碳氢化合物、氮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

已占排放总量的４０％—７５％。因此机动车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为了实现 “节能减排”的目标，遏制汽车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我 国 政

府在近年来陆续出台各项措施，包括汽车消费税的调整、燃油税改革、对节

能汽车进行补贴、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改进等，以求通过对汽车生产、消费

和使用等多个环节施加影 响，促 进 “节 能 减 排”目 标 的 实 现。在 这 些 政 策 的

制定中我国政府参照了国际上在汽车减排政策上的相关经验，如发达国家普

遍采用的燃油税起到了有效减少汽车使用的作用；美国制定的公司平均燃料

经济性标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ｕ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ＦＥ），通过规定新车的燃

料经济性标准，极大地减少了美国的石油消耗；欧盟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而制定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成为我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重要参照。
文献表明国外学者对汽车节能减排政策研究起步早 （如Ｄａｈｌ，１９７９）并

且深入，但主要集中在燃油 税、燃 料 经 济 性 标 准 （ＣＡＦＥ）等 政 策 上 （Ｃｒａｎ－
ｄａｌｌ，１９９２；Ｋａｈｎ，１９９６；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２００２；Ｗｅｓｔ，２００４；Ｐ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２００５；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ｎ，２００５等），而对汽车消费税鲜有涉及。
这些研究主要方法是通过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建模，进而分析燃油税等减排政

策的减排效果和社会成本，对各种政策进行效率和公平上的考量。而国内对

汽车消费税、燃油税等政策的研究较少而且以定性研究为主 （彭礼寿和李昕

璇，２００５；朱 洪 仁，２０００；张 京，２００６；姜 东 升，２００９；俞 雯 和 方 重，

２０１０），缺少对消费税和燃油税的节能减排效果和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
本文以汽车消费税和燃油税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Ｂｅｒｒｙ，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５）提出的模型 （以下简称ＢＬＰ模型）定量地分析了消费税和燃油

税改革对汽车消费、能源消耗和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

下几点。首先，本文在国内研究中首次定量地研究了汽车消费税的影响。其

次，之前对燃油税等减排政策的研究和应用ＢＬＰ模型对我国汽车产业进行的

研究 （Ｗｅｓｔ，２００４；Ｂｅｎ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吕振通等，２０１０）只是从需求方面

建立模型进行估计，而本文把供给方面纳入进来，考虑厂商之间的相互竞争。
厂商面对税收变动，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这是以前的研究所忽略的，本

文将分析税收政策变动后，厂商的税收分担问题。特别在模拟分析中，由于

成本等因素，不同厂商对税率调整所做出的价格调整是不一样的，因而需要

将新的 均 衡 价 格 做 为 内 生 变 量，而 之 前 的 研 究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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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２００４）忽略了这点。相比之下，本文得到的结论更加可靠。最后，然

而也是最重要的———本文运用模型的估计结果对消费税调整和燃油税改革进

行了情景模拟，得到燃油税和消费税对汽车均衡价格和市场份额的影响，进

一步对比分析了消费税和燃油税在效率和公平上的表现并探索了他们对社会

福利和环境影响的不同作用机制。

二、节能减排政策

近年来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针对汽车节能减排的政策，包括消费税

改革、燃油税改革、对节能汽车实施补贴、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等。下 面

就这些政策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消费税

消费税作为我国的汽车税种之一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实施。当时将乘用车按排

量分为三档，排量小于１．０Ｌ的税率为３％，１．０Ｌ—２．２Ｌ的为５％，２．２Ｌ以

上的统一按８％征收。２００６年国家对汽车消费税进行了重大改革，改 革 内 容

包括：小汽车税目分为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两个子目，越野车被纳入乘

用车子目。将乘用车的税率由原来的３挡调整为６档，分别是：排量在１．５Ｌ
以下的 税 率 为３％，１．５Ｌ—２．０Ｌ税 率 为５％，２．０Ｌ—２．５Ｌ 税 率 为９％，

２．５Ｌ—３．０Ｌ税 率 为１２％，３．０Ｌ—４．０Ｌ税 率 为１５％，４．０Ｌ以 上 税 率 为

２０％。中轻型商用客车税率为５％。显然这次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大排量、
高油耗的ＳＵＶ和高档豪华轿车的消费，鼓励购买小排量汽车。这次调整虽然

对厂商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效果并不十分明

显。随着汽车购买量的进一步增加，空气污染更加严重，对汽、柴油 的 需 求

急剧增加，节能减排的任务更加急迫。因此２００８年９月汽车消费税率进一步

调整，大排量轿车的税率大幅提高同时进一步降低节能汽车税率 （调整后税

率见表１）。

表１　我国汽车消费税演变

　　　　排量划分（Ｌ）
实施时间　　　　　　

≤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３．０　３．０—４．０ ≥４．０

１９９４　 ３％ ５％ ５％ ５％—８％ ８％ ８％ ８％
２００６　 ３％ ３％ ５％ ９％ １２％ １５％ ２０％
２００８　 １％ ３％ ５％ ９％ １２％ ２５％ ４０％

从现行的汽车消费税率来看，对大排量豪华ＳＵＶ车实行高额税率，使我

国的汽车消费税 带 有 奢 侈 品 税 的 性 质，从 而 起 到 抑 制 豪 华 汽 车 消 费 的 作 用。
而在发达国家，汽车和普通商品同等对待，征收相同的税种，采用相同税率

标准。如德国、意 大 利、法 国 都 只 按 普 通 商 品 对 汽 车 征 收 销 售 税 和 增 值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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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对乘用车不征收消费税，并且２００５年后也取消了豪华汽车税。
日本征收汽车消费税，但税率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高达１００％一直降至现在的

５％。总之，发达国家汽车税收在购置阶段的比例偏低。而对汽车使用阶段征

收高额税收，如高税率燃油税或按尾气排放标准或燃料经济性标准实行罚款

或补贴。美国的燃油税率约为３０％，日本的约为１２０％，而 欧 盟 各 国 的 燃 油

税率普遍在２００％以上，即占整个油价的７０％—８０％。美国的ＣＡＦＥ标准规

定了汽车燃料的经济性即每百英里油耗的标准，对于不满足ＣＡＦＥ标准的汽

车制造商要交纳罚款，同时向购买者征收 “油老虎”税。一些欧盟国家，如

德国、法国等已经开始实行碳税，即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计税基础的税收制

度。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制定作用于汽车使用阶段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

（二）燃油税

随着燃油税的呼声渐高，国家于２００９年年初进行了燃油税改革，具体为

“在不提高现行成品油价格的前提下，将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由每升０．２元提

高到１元，柴油由每升０．１元提高到０．８元；同时取消公路 养 路 费、航 道 养

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 客 货 运

附加费，并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燃油税改革的实质是通过

将养路费转嫁到油价上，将每辆汽车要交的养路费转换成税费，从而体现了

“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通过提高成品油单位消费税额来减少汽

车使用量促进节能减排。对汽车产业来说，这将促使消费者关注节能小排量

汽车，改善汽车消费结构。

（三）其他环保相关政策

为了进一步促进汽车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国家在２０１０年５
月底陆续出台新政策，对小排量车和新能源车实行补贴。对小排量汽车的补

贴政策和最新的汽车消费税政策相配合，将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向小排量汽

车倾斜。而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体现了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扶持，将

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结构升级，从根本上有利于节能减排长远目标的实现。并

且为了切实落实减排目标，我国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对各类型汽车排放污染

物限值做了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的轻型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处于 《轻型汽车污

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的第四

阶段标准，与欧盟国家汽车尾气排放的４号标准相似。

三、我国汽车行业结构

合资合作是我国汽车产业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的重要动力，汽车合资企业占领了我国汽车市场七成多的份额。图１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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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的汽车 合 资 企 业 结 构。而 近 年 来 我 国 自 主 汽 车 品 牌 有 了 突 出 发 展，
市场份额逐步上升并超过部分合资汽车企业。表２是２０１０年我国汽车市场份

额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它们占据了６４％的市场份额。可以看出我国汽车行业

呈现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为生产企业的模型确立提供了现实依据。

图１　中国汽车合资企业股权结构图

表２　２００８年中国汽车企业市场份额

序号 企业名称 市场份额（％）

１ 上海通用 １５．８
２ 上海大众 １４．９
３ 一汽大众 １３．７
４ 北京现代 ９．６
５ 东风日产 ９．２
６ 比亚迪 ８．５
７ 奇瑞 ８．２５
８ 吉利 ６．８
９ 长安福特 ６．７
１０ 一汽丰田 ６．３５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行业协会统计数据。

四、理 论 分 析

尽管目前没有关于汽车消费税和燃油税的比较研究，但是关于定额课税

（ｌｕｍｐ－ｓｕｍ　ｔａｘ）和从价税的研究表明，虽然两者都会造成消费者实际收入减

少，进而福利下降；定额课税不会造成价格扭曲，因此，相应的消费 者 福 利

损失较小。消费税对于汽车一次性征税，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定额课税；而燃

油税对于汽车的每一单位消费 （即行驶里程）征税，为从价税。因此，在税

收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消费税会造成较小的消费者福利损失。另一方面，消

费税与定额课税 又 有 区 别，消 费 税 本 身 在 汽 车 购 买 环 节 上 也 是 一 种 从 价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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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汽车消费的价格扭曲，进而造成这一环节上的消费者福利损失。因此，
消费税造成的总福利损失也可能更大。

消费税和燃油税对于环境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消费税通过对大排量汽

车实施高税率而对 小 排 量 汽 车 实 施 低 税 率 以 使 汽 车 消 费 向 小 排 量 汽 车 偏 移，
从而提高燃料利用率，减少汽车总油耗和尾气排放量。燃油税主要作用于汽

车使用阶段，直接抑制汽车使用来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当消费者购车的目的

主要为上下班等刚性使用需求，燃油税不能改变使用模式，其作用只能通过

提高消费者对于油耗成本预期达到，从而间接作用于消费者购车决定，进而

影响油耗。Ｐ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２００５）在 研 究 美 英 最 优 燃 油 税 率 时 发 现，燃 油

税也能使汽车消费向燃料利用率高的车偏移，并且通过这一作用减少的汽油

消耗甚至超过通过影响汽车使用减少的汽油消耗。
同时，两种税收的公平性也可能因为作用机制的区别而有差异。由 于 消

费税是包含在价格里的，这样消费税调整后，对于不同排量的汽车税收负担

会怎样变化———对于施加高税率的大排量汽车厂商会把税收负担更多的转移

到消费者身上还是自己承担，同样对于中小排量汽车税收归宿如何变化？这

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一般而言购买大排量汽车如ＳＵＶ、豪华跑车的是高收入

者，而收入较低的消费者出于省油的考虑往往购买中小排量汽车，其价格也

相对便宜，因而消费税调整后税收负担的变化会产生收入分布效应，影响消

费税的公平性。燃油税的实施会使人们更倾向于购买低油耗的汽车，而放弃

购买高油耗汽车，这样高油耗车的价格下降，低油耗车的价格升高。而对于

本想购买相对便宜的低油耗车的低收入消费者，可能会因为汽车价格的升高

以及燃油税的增加而放弃购买，造成低收入者的福利损失。而青睐高油耗豪

华车的高收入者 由 于 对 燃 油 价 格 的 敏 感 性 较 低，而 高 油 耗 汽 车 价 格 又 下 降，
这样燃油税的实施就对油耗高的车的消费影响有限。因此在对汽车消费环节

上的作用而言，燃油税很可能是累退的。就燃油税和消费税如何影响汽车消

费，进而对社会福利和能源环境的影响如何，我们将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情景

模拟得到确切结论。
由于发达国家没有汽车消费税，而普遍实施燃油税等其他节能减排政策，

如美国的ＣＡＦＥ标准、欧盟国家实施的碳税、补贴等，因而我们将借鉴国外

对这些 节 能 减 排 政 策 的 研 究 方 法 和 成 果。国 外 研 究 成 果 （Ｃｒａｎｄａｌｌ，１９９２；

Ｋｏｏｐｍａｎ，１９９５；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ｎ，２００５等）表 明：在 减 排 成 本 上，碳 税

最低，其次 是 燃 油 税，然 后 是 ＣＡＦＥ标 准 和 其 他 减 排 政 策。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２００２）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了通过汽车税和燃油税是否可以模拟碳

税。他们的结果表明在异 质 性 消 费 者 （收 入 不 同、对 汽 车 的 特 征 偏 好 不 同）
的假设下，将燃油税、对发动机排量征税和对安装尾气清洁装置进行补贴结

合可以达到最优，但对不同消费者其税率应不同。Ｗｅｓｔ（２００４）研究了不同

减排政策的收入分布效应，通过建立消费者的离散选择模型得 出 结 论———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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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税对低收入阶层具有累进税的性质，比补贴政策更加公平。同时她指出这

只是局部均衡模型，如果把厂商的行为加入进来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能得到

更准确的结果。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ｎ （２００５）从需求方面对消费者的异质性选择

———购买数量、买省油的车还是耗油量大的ＳＵＶ、是否把油耗高的旧车换成

新车等建立模型。通过模拟研究了各种税收 （碳税、燃油税、以旧换新补贴

等）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从而 得 出 对 排 放 量 的 影 响，计 算 了 消 费 者 剩 余 的

损失和无谓损失，进而得到边际减排成本，比较了各种减排政策的成本有效

性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比 较 得 出：碳 税 减 排 成 本 最 低，其 次 是 燃 油 税，再

次是其他减排政策。他们最后建议在碳税不可用的情况下，成本有效性高的

政策可以将改变消费者选择的税收政策和影响行驶里程的燃油税相结合。而

汽车消费税 恰 恰 能 够 影 响 消 费 者 的 购 车 选 择，使 汽 车 的 消 费 向 小 排 量 汽 车

倾斜。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供给方面纳入进来，利用在实证ＩＯ中有着

重要应用的ＢＬＰ模型对消费者的需求和厂商行为分别进行建模。然后利用估

计出的模型对消费税调整和燃油税改革进行情景模拟，得到它们对市场均衡的

不同影响，进而分析它们对社会福利和能源消耗的影响。通过对消费税和燃油

税作用效果的比较对这两种税收在社会福利和节能减排上的表现进行评价。

五、模　　型

本文利用ＢＬＰ模型来分析中国汽车市场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并进一步推

导出消费税对厂商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ＢＬＰ模型由需求和供给两部分组成：
需求方面，我们 用 随 机 系 数 离 散 选 择 模 型 来 分 析 消 费 者 的 行 为；供 给 方 面，
我们采用经典的Ｂｅｒｔｒａｎｄ模型来研究厂商的策略性行为。

（一）需求模型

１．效用函数及其参数

本文以时间为依据划分市场，用ｔ表示，ｔ＝１，２，…，Ｔ，共Ｔ个市场。用

ｉ表示消费者，ｊ表 示 汽 车 品 牌，每 个 市 场 上 有Ｉｔ 个 消 费 者，Ｊｔ 种 品 牌 的 汽

车。则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定义如下：

ｕｉｊｔ ＝αｉ（ｙｉ－ｐｊｔ）＋ｘｊｔβｉ＋ξｊｔ＋εｉｊｔ，　ｉ＝１，…，Ｉｔ；ｊ＝１，…，Ｊｔ， （１）

这里ｙｉ 表示消费者的收入，ｐｊｔ为市场ｔ中品牌ｊ的价格，所以αｉ 代表了购买汽

车对消费者ｉ的财富效应。ｘｊｔ是市场ｔ中品牌ｊ可观察到的产品特征，为Ｋ维向

量，向量中的每一个元素对应汽车的一个特征值，本文采用的特征有发动机马

力、排量、重量、百公里耗油和品牌哑变量。ξｊｔ代表研究者观察不到的产品特

征所带来的效用。εｉｊｔ是对所有消费者、产品和市场而言独立同分布、均值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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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机扰动项。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设这个随机变量服从极值分布。

αｉ 和βｉ 代表了消费者对价格和其他产品特征的评价，他们随着消费者的

不同而不同，这是ＢＬＰ模 型 区 别 于Ｌｏｇｉｔ和 Ｎｅｓｔ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 型 的 根 本 特 征。
它使效用函数中的系数具有随机性。具体定义如下：

αｉ

β（ ）ｉ ＝ （）
α

β
＋ΠＤｉ＋Σｖｉ，　ｖｉ～Ｐ＊

ｖ （ｖ），　Ｄｉ～ Ｐ^＊
Ｄ（Ｄ）， （２）

α和β代表αｉ 和βｉ 的均值。Ｄｉ 和ｖｉ 代表消费者ｉ独有的特征，其中Ｄｉ 称为人

口特征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变 量，比 如 消 费 者 的 家 庭 人 口 数、行 驶 里 程 等。人

口特征不同的消费者，对于某些汽车特征的偏好是不一样的。如家庭人口数

较多的消费者可能更青睐于座位数较多，比较宽敞的汽车，而每天行驶距离

比较大的消费者可能更喜欢购买耗油量小的汽车。Ｐ^＊
Ｄ（Ｄ）是可以估计出的人

口特征的分布，可以是参数分布也可以是非参数分布。ｖｉ 是观测不到的消费

者特征，其分布函数为Ｐ＊
ｖ （ｖ），具体说来，我们假设其服从均值为０，方差为

σ２ｖ 的正态分布。Ｄｉ 是ｄ×１维向量，Π是 （Ｋ＋１）×ｄ维的参数矩阵，反映了

消费者的人口特征对效用函数中偏好系数的影响。Σ是 （Ｋ＋１）×（Ｋ＋１）维

系数矩阵，表示了不可观测到的消费者特征对偏好系数的影响。
现在我们可以把 需 求 方 系 数θｄ 分 为θ１ 和θ２，其 中θ１＝（α，β）为 线 性 参

数，θ２＝（Π，Σ）为非线性参数，则间接效用函数为

ｕｉｊｔ＝αｉ（ｙｉ－ｐｊｔ）＋ｘｊｔβｉ＋ξｊｔ＋εｉｊｔ
＝αｉｙｉ＋δｊｔ（ｘｊｔ，ｐｊｔ，ξｊｔ；θ１）＋ｕｉｊｔ（ｘｊｔ，ｐｊｔ，ｖｉ，Ｄｉ；θ２）＋εｉｊｔ， （３）

其中，δｊｔ＝ｘｊｔβ－αｐｊｔ＋ξｊｔ，ｕｉｊｔ＝［－ｐｊｔ，ｘｊｔ］（ΠＤｉ＋Σｖｉ）。
如果消费者 选 择 我 们 数 据 库 以 外 的 外 部 商 品，如 二 手 车，或 者 不 购 买，

其间接效用如下：

ｕｉ０ｔ ＝αｉｙｉ＋εｉ０ｔ， （４）

因此，我们可将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进一步标准化，将收入从所有的函数

中消去。但是，收入效应还表现在不同收入的家庭价格敏感度可能不同。因

此，我们将家庭收入作为人口特征变量之一引入Ｄｉ。

２．消费者选择

在每一个市场上，消费者会购买为其带来最高效用的汽车。根据 本 文 研

究问题的需要，我们假设消费者只能在现有技术层面上做出选择，而不考虑

汽车质量和价格的动态变动。此假设基于如下事实及推论２：

２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使本文的论述更加完整。

第一，汽车的建议零售价格一般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动，这一点从 我 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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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以看出。
第二，虽然汽车的质量随着时间在变化，但是从短期内 来 看，这 种 变 化

并不明显。我们的市场定义以半年为期，因此，这种质量的变化不大。
第三，本文主要利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税收对于整个市 场 的 作

用。尽管税收的 变 动 会 对 消 费 者 造 成 长 期 的 影 响，但 消 费 者 在 做 出 选 择 时，
会将这种影响折现。从每一时点来看，消费者做出的选择还是静态选择。

因此，消费者的选择问题既为：从现有产品中挑选使其效用最大 化 的 产

品。基于我们对于εｉｊｔ所做的极值分布的假设，消费者ｉ选择某一产品ｊ的概

率可以表示为ｓｉｊｔ＝
ｅｘｐ［δｊｔ＋ｕｉｊｔ（ｘｊｔ，ｐｊｔ，ｖｉ，Ｄｉ；θ２）］

１＋
Ｊ

ｍ＝１
ｅｘｐ［δｍｔ＋ｕｉｍｔ（ｘｍｔ，ｐｍｔ，ｖｉ，Ｄｉ；θ２）］

。具有共同特征

的消费者会做出类似的决定。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可由其自身的特征变量和

效用函数中与他以及产品相关的扰动来代表，即 （Ｄｉ，ｖｉ，εｉ０ｔ，…，εｉＪｔ）。所以选

择品牌ｊ的消费者特征集合为

Ａｊｔ（ｘ·ｔ，ｐ·ｔ，δ·ｔ；θ２）＝ ｛（Ｄｉ，νｉ，εｉ０ｔ，…，εｉＪｔ）｜ｕｉｊｔ ≥ｕｉｌｔ，ｌ＝０，１，…，Ｊ｝，（５）

其中ｘ·ｔ＝（ｘ１ｔ，…，ｘＪｔ）′，ｐ·ｔ＝（ｐ１ｔ，…，ｐＪｔ）′，δ·ｔ＝（δ１ｔ，…，δＪｔ）′分别是可观测

的产品特征，价格和平均效用。品牌ｊ在市场ｔ的市场份额就是特征在集合Ａｊｔ中

的消费者的积分，

ｓｊｔ（ｘ·ｔ，ｐ·ｔ，δ·ｔ；θ２）＝∫Ａｊｔ
ｓｉｊｔｄＰ＊（Ｄ，ν，ε）． （６）

　　假设Ｄ，ν，ε的分布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上式转化为

ｓｊｔ（ｘ·ｔ，ｐ·ｔ，δ·ｔ；θ２）＝∫Ａｊｔ
ｓｉｊｔｄＰ＊

εεｄＰ＊
νｖｄＰ^＊

Ｄ ． （７）

　　以上为需求方面的模型设定，此设定将消费者的特征加入模型中，具有

很大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带来计算上的难题： （７）式的市场份额无法写出解

析闭合形式，因此计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消费者特征的相关数据来估计它

们的分布。具体做法我们在下一节给出。

（二）供给模型

在汽车市场上往往一个厂商生产多个品牌的汽车，故厂商的利润最大化

是使所有市场上 所 有 品 牌 的 利 润 之 和 最 大 化。我 们 假 设 厂 商 进 行 价 格 博 弈，
利用Ｂｅｒｔｒａｎｄ模型，厂商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ｍａｘΠｆ ＝ ∑
ｊｔ∈Ｆｆ

［ｐｊｔＭｓｊｔ（ｐ，ｘ，ξ；θ）－Ｃｊｔ（Ｍｓｊｔ，ｗｊｔ，ωｊｔ；γ）］， （８）

其中，Ｆｆ 代表该厂商所有市场上所有品牌的产品，Ｍ 代表市场总量，ｓｊ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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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ｊ在ｔ时期的市场份额。Ｃｊｔ（Ｍｓｊｔ，ｗｊｔ，ωｊｔ；γ）表示成本函数，其中ｗ代表

产品特征，本文中供给 方 产 品 特 征 与 需 求 模 型 中 的 产 品 特 征 一 致；γ代 表 系

数，而ωｊｔ为扰动项。
一阶条件为：

ｓｊｔ（ｐ，ｘ，ξ；θ）＋∑
ｒｔ∈Ｆｆ

（ｐｒｔ－ｍｃｔｒ（ｑｔｒ，ｗｔｒ，ωｔｒ，γ））ｓｒｔ
（ｐ，ｘ，ξ；θ）
ｐｊｔ

＝０． （９）

　　如果我们定义一个新的矩阵Δ，其元素组成为，

Δｊｔ ＝
ｓｒｔ／ｐｊｔ， 如果ｒ和ｊ是同一公司的品牌，

０， 其他｛ ，

那么一阶条件的矩阵形式可以写成ｓ（ｐ，ｘ，ξ；θ）－Δ（ｐ，ｘ，ξ；θ）（ｐ－ｍｃ）＝０。则

产品的单位利润

ｂ（ｐ，ｘ，ξ；θ）≡ｐ－ｍｃ＝Δ（ｐ，ｘ，ξ；θ）－
１ｓ（ｐ，ｘ，ξ；θ）． （１０）

可见，等式的右边可以通过需求函数得到，而等式的左边的价格也是可以观

测的。我们设定产品的边际成本ｍｃｊ 的模型为

ｌｎｍｃｊｔ ＝ｗｊｔγｗ ＋γｑｌｎ（ｑｊｔ）＋ωｊｔ， （１１）

ｗｊ 表示可观测到的产品特征，ｌｎ（ｑｊ）是产量的对数，在需求函数已知的情况

下，我们可以估计 （１０）式中供给方参数θｓ＝（γｗ，γｑ）。

（三）模型估计

本文采用将需求和供给结合起来进行估计的方法。上文已经指出ＢＬＰ模

型在增加了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份额计算的困难，所以需

要运用数值方法进行计算。而且供给方面模型的估计依赖于需求模型的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需求模型中的价格和供给模型中的产量为内生变量，需要找到

合适的工具变量。本文采用同一厂商所有品牌某一特征的和为工具变量，运

用ＧＭＭ对需求和供给进行联合估计，增加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１．矩条件

令ｚｄｊｍ和ｚｓｊｍ分别表示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工具变量，θ０ 为参数θｄ 和θｓ 的真

值。则矩条件为：

Ｇ（θ０）＝Ｅ［ｍｊｔ（θ０）］＝Ｅ
ξｊｔ（θ０）ｚ

ｄ
ｊｍ

ωｊｔ（θ０）ｚｓｊ

熿

燀

燄

燅ｍ
＝０． （１２）

　　样本的矩条件为 （Ｎ 为观测值数目）：

ＧＮ（θ０）＝ １Ｎ∑
Ｎ

ｊｔ
ｍｊｔ（θ０）＝ １Ｎ

Ｎ

ｊｔ

ξｊｔ（θ０）ｚ
ｄ
ｊｍ

ωｊｔ（θ０）ｚｓｊ

熿

燀

燄

燅ｍ
＝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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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估计值θ^，满足θ^＝ａｒｇｍｉｎＧＮ（θ０）′ＡＧＮ（θ０），其中Ａ是权重矩阵。且

槡Ｎ（θ^－θ０） →
ａ
Ｎ（０，（Γ′ＡΓ）－１　ＡＶΓ（Γ′ＡΓ）－１）， （１４）

其中Γ＝Ｇ（θ０）／θ，Ｖ＝Ｅ［ｍ（θ０）ｍ（θ０）′］。

２．估计步骤

第一步，根据需求方矩条件，我们需要得到ξｊｔ，而ξｊｔ＝δｊｔ－（ｘｊｔβ－αｐｊｔ），
所以需要得到δｊｔ。δｊｔ 可以由ｓ（δ·ｔ；θ２）＝Ｓ·ｔ 的方程组得到，其中ｓ（·）是ＢＬＰ模

型给出的市场份额，即（４）式，Ｓ·ｔ 是实际的市场份额。由 于 此 方 程 组 没 有 解 析

解，所以估计的第一步给定θ２ 是通过数值方法和压缩映射计算δ·ｔ。

ｓｊｔ（ｘ·ｔ，ｐ·ｔ，δｈ·ｔ，Ｐｎｓ；θ２）

　　 ＝ １ｎｓ∑
ｎｓ

ｉ＝１
ｓｉｊｔ

　　 ＝ １ｎｓ∑
ｎｓ

ｉ＝１

ｅｘｐ［δｊｔ＋ｕｉｊｔ（ｘｊｔ，ｐｊｔ，ｖｉ，Ｄｉ；θ２）］

１＋
Ｊ

ｍ＝１
ｅｘｐ［δｍｔ＋ｕｉｍｔ（ｘｍｔ，ｐｍｔ，ｖｉ，Ｄｉ；θ２）］

， （１５）

其中ｖｉ，Ｄｉ，ｉ＝１，…，ｎｓ是从分布Ｐ＊
ｖ （ｖ）和 Ｐ^＊

Ｄ（Ｄ）中随机产生的。这里使用

标准正态分布作为ｖｉ 的分布，而Ｄｉ 是从调查数据中随机抽取的。
然后利用下面的压缩映射得到δ·ｔ，其中ｈ代表计算的次数。

δｈ＋１·ｔ ＝δｈ·ｔ＋ｌｎＳ·ｔ－ｌｎｓ． （１６）

　　第二步，对δｊｔ（Ｓ·ｔ；θ２）＝ｘｊｔβ－αｐｊｔ＋ξｊｔ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得到θ^１＝（α^，

β
＾）。这里的θ^１ 是θ２ 的函数，即θ^１ ＝θ１（θ２）。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ξＪ^ｔ，ξＪ^ｔ（Ｓ·ｔ；θ２）＝δｊｔ（Ｓ·ｔ；θ２）－（ｘｊｔβ
＾－ｐｊｔα^）。从而得到需

求方的矩条件１
Ｎ∑

Ｎ

ｊｔ
ξｊｔ（θ２）ｚ

ｄ
ｊｍ。

第三步，从这一步开始进入供给方的矩条件的计算。要得到ωｊｔ（θ０）根据

ωｊｔ（θ０）＝ｌｎ（ｐｊｔ－ｂｊｔ（θ０））－ｗｊｔγｗ－γｑｌｎ（ｑｊｔ），必须得到加价ｂ（θ０），而ｂ（θ０）＝
Δ（θ０）－１ｓ（θ０），即 （６）式，把给定的θ２ 和需求估计中得到的θ１（θ２）代入 （６）
式，从而得到ｂ（θ２）。

第四步，对ｌｎ（ｐｊｔ－ｂｊｔ（θ２））＝ｗｊｔγｗ＋γｑｌｎ（ｑｊｔ）＋ωｊｔ进 行 工 具 变 量 回 归，

得到γ^ｗ（θ２）和γ^ｑ（θ２），然后计算出ωｊｔ（θ２）和供给方矩条件 １
Ｎ∑

Ｎ

ｊｔ
ωｊｔ（θ２）ｚｓｊｍ。

第五步，搜索使矩条件ＧＮ（θ２）＝ １Ｎ∑
Ｎ

ｊｔ

ξｊｔ（θ２）ｚ
ｄ
ｊｍ

ωｊｔ（θ２）ｚｓｊ

熿

燀

燄

燅ｍ
最 小 的θ＊２ ，即θ＊２ ＝

ａｒｇｍｉｎＧＮ（θ２）′ＡＧＮ（θ２），从而得到θ＊１ ＝θ１（θ＊２ ）和 （γ＊ｗ（θ＊２ ）），γ＊ｑ （θ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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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 步 骤 我 们 就 得 到 了 ＢＬＰ模 型 需 求 方 和 供 给 方 所 有 参 数 的 估

计值。

六、数　　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销售量、产品特征和消费者 人 口 特 征。数 据

的来源及主要变量的描述如下。
汽车品牌销售月度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我们使用的是２００４年１

月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的车型月度销售数据，而２００６年由于特征数据缺失所以相

关数据没有被使用。样本中２００８年的总销售量为５　４９０　０００辆，占当年乘用车

市场总销量的８１．３％。
产品特征包括发动机马力、排量、重量、百公里 耗 油、品 牌 原 产 地 以 及

价格。这些数据主要来自 《汽车 导 购》月 刊，部 分 缺 失 的 产 品 特 征 通 过 网 上

搜索获得。以上数据的相关统计量见表３。

表３　汽车特征数据统计

变量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发动机马力（千瓦） １　２９９　 ９２．３８　 ３３．６３　 ２６．５０　 ２５７．００
排量（升） １　２９９　 １．９０　 ０．６２　 ０．８０　 ４．７０
重量（公斤） １　２９９　 １　３４３．９０　 ２９８．０９　 ６４５　 ２　５９０
百公里耗油（升） １　２９９　 ６．９７　 ２．０３　 １．９０　 ２１．７０
美国品牌 １　２９９　 ０．１４　 ０．３５　 ０　 １
欧洲品牌 １　２９９　 ０．２４　 ０．４３　 ０　 １
日本品牌 １　２９９　 ０．２１　 ０．４１　 ０　 １
韩国品牌 １　２９９　 ０．０８　 ０．２７　 ０　 １
中国台湾地区品牌 １　２９９　 ０．０２　 ０．１６　 ０　 １
价格 １　２９９　 １６９　２５５．５０　 １２４　５２１．７０　 ２８　８００　 ８５６　３００
销量 １　２９９　 ２　１４６．０４　 ２　６３３．０９　 １１　 １８　２５７．８０

本文使用的消费者人口特征数据包括家庭月收入和汽车使用者年行驶里

程。此数据来自北 京 大 学 光 华 管 理 学 院２００５年 关 于 北 京 地 区 汽 车 用 户 的 调

查。其中家庭收入是范围数据 （具体见表５），我们用每一范围的均值代替该

范围内的家庭的收入，这样得到平均家庭税前月收入为６　６５０元。同样根据调

查数据得到北京汽车用户的年平均行驶里程为２２　０００公里，而且６０％的用户

年行驶里程低于均值，这表明购买汽车的目的主要是日常交通使用，进而说

明汽车使用量在受到供给方冲击如油价上升时相对缺乏弹性。

表４　消费者特征数据统计

变量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月收入（元） ７　８０９　 ６　６５０　 ２　３７０　 １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年行驶里程（公里） ７　８０９　 ２２　０９６．０２　 １３　７１７．８４　 ２　８８０　 １０５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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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家庭收入数据范围等级

税前月家庭收入（元）

１．≤２　０００ 　　　　７．８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 　　　　８．１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９．１５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
５．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 　　　　１１．５０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
６．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 　　　　１２．≥８０　０００

理论分析是基于个人的效用函数和选择进行的，但由于我们并未获得调

研数据中的消费者选择信息，所以我们采 用 和ＢＬＰ类 似 的 模 拟 分 析 的 方 法，
将消费者信息和销售信息整合起来。我们使用此调查数据作为模拟的数据源，
从中随机抽取消费者信息，将他们作为代表性消费，分析各个类型的消费者

选择，ｓｉｊｔ；最终，将这些消费者的选 择 整 合 成 市 场 需 求，与 实 际 的 市 场 数 据

结合来估计参数 （公式１５）。具体来说，我们随机抽取了１　０００个消费者的收

入特征和行驶里程数据，来模拟市场上的消费者类型。
考虑品牌进入和退出对市场竞争结构的影响。其表现为大多数品牌进入

或退出市场发生在每年的一月或下半年初，而半年内市场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所以我们使用半年数据，用半年内月价格和销量的平均值分别作为半年价格

和销量。这样我们既能避免因为某些车型在半年内某些月份数据缺失所造成

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又能避免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

七、实 证 结 果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首先，需求模型中除了韩国品牌和中国台湾地

区品牌这两个哑变量的系数外其他参数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消费者对这两个原

产地的汽车与国产车相比没有特别的偏好。汽车特征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显著的

且符号与预期相符，可以看出消费者普遍偏好于性能好、容量大、低油耗的车。
这一结果与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一致 （Ｇｒｅｅｎｅ　ａｎｄ　Ｌｉｕ，１９８８；ＢＬＰ，１９９５）。

表６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效用函数系数 边际成本函数系数

截距项 －２４．０４１５＊＊

（６．２４５１）
－１４．９５９４＊＊

（４．４２１１）
发动机马力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１１）

线性参数（α，β，γ）

重量 ２．４７７９＊

（１．１５７１）
２．３６９１＊＊

（０．６０５８）
油费 －０．９５９９＊

（０．４０９５）
百公里油耗 －．０．３２２４＊＊

（０．０８７４）
价格 －０．３８５５＊＊

（０．０９６７）



１３５８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１卷

（续表）

变量 效用函数系数 边际成本函数系数

美国品牌 １．６４８８＊＊
（０．２１３５）

０．５３９５＊＊
（０．０９１３）

日本品牌 １．６６６０＊＊
（０．２４７３）

０．５２９２＊＊
（０．９６６）

线性参数（α，β，γ） 韩国品牌 ０．３９９３＊＊
（０．２８８０）

０．３９１６＊＊
（０．０８４０）

欧洲品牌 １．７３８４＊＊
（０．２２０５）

０．７０６５＊＊
（０．１２５３）

台湾品牌 ０．３０４８
（０．２５９３）

０．３３２０＊＊
（０．０６３５）

异质性偏好系数

发动机马力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１）

重量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９３０）

非线性参数 油费 ０．０００８
（０．５６３５）

价格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３６６）

人口特征变量系数（收入）
价格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５）

　　注：＊代表５％的显著性水平，＊＊代表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标准差。

供给模型中的所有参数估计值都是显著的。其中百公里耗油量的系数符

号为负，表明高油耗汽车边际成本低于低油耗汽车。这很可能是因为降低汽

车的油耗水平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增加了成本。因此如果不采取对

节能型汽车的鼓励措施，厂商会自然地倾向于生产高油耗的汽车。而品牌哑

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则反映了国外品牌汽车的边际成本高于国产车，这与国

外品牌汽车在品质和价格上往往高于国产车的现象是一致的。
而异质性偏好系数和消费者人口特征的系数几乎都不显著，反映了我国

消费者对模 型 中 汽 车 特 征 的 偏 好 差 异 不 大。但 对 价 格 偏 好 系 数 的 估 计 值 为

－０．０８３２且在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消费者对价格的偏好与未观察

到的消费者特征相关。此外人口特征变量———收入的系数为 正，根 据 模 型 设

定这表明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小，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

八、模 拟 分 析

为了研究消费税调整和燃油税改革带来的影响，我们将假设在其他因素

不变而只有税率发生变化时，通过ＢＬＰ模型得到新的均衡价格和销量。通过

比较税率改变前后不同排量汽车价格、销量的变化，分析这两种税收对汽车

消费的影响，进而分析消费税税收归宿的变化，从而得到消费税和燃油税对

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不同影响。税收导致的福利损失，可以衡量税收的

成本，而通过模拟分析，我们还可以计算这两种税收对燃油消耗的影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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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税收有效性的指标。这里使用的数据为２００８年９月到１２月的品牌月度销售

数据。对消费税调整的模拟分析是假设税率由２００６年４月后的标准变为２００８年

９月后的税率标准。而对燃油税的分析是假设征收了税率为１５％的燃油税。
首先，我们分析税收变化对于汽车价格和销量的影响。图２显示 了 不 同

耗油水平的汽车品牌价格的变化。图２（ａ）对应消费税调整，图２（ｂ）对应燃

油税征收。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耗油量小的汽车在消费税调整后价格

下降，而高油耗的汽车价格则在大幅上升。图２（ｂ）反映出燃油税改革后大多

数耗油量低的汽车价格上升，而大多数耗油量高的汽车价格下降，耗油量中

等的汽车价格有升有降。相应地，表７列出了不同耗油水平汽车在税率变化

前后的平均价格和销量变化的百分比。在消费税调整后，中低油耗汽车价格

下降，销量上 升；其 中 低 油 耗 汽 车 价 格 下 降 最 多 达１．０８％，销 量 增 加 最 多

（约１．５４％）。而高油耗汽车价格大幅上升 （约１．８％），销量则下降得更厉害

（接近４％）。由于耗油水平和排量之间大致是正相关关系，上述结果说明消费

税调整的目的成功实现———汽车消费明显向中小排量汽车 偏 移；因 此，汽 车

的平均油耗水平降低，提高了燃油的利用率。在征收燃油税后低油耗汽车价

格上升而高油耗汽车价格下降。这是因为征收燃油税后人们更青睐于低油耗

汽车因而对其需求增加，而高油耗汽车为了应对竞争压力、保持市场份额而

降价。燃油税导致所有油耗水平的汽车销量都大幅下降，而中低油耗汽车销

量下降幅度大于高油耗汽车，表明燃油价格的上升导致倾向于购买低油耗车

的低收入者放弃了购买决定；而青睐高油耗车的高收入者对燃油价格的敏感

性低，加之高油耗车价格下降，因而高油耗车的销量虽然下降但低于低油耗

车的下降幅度。这就造成低收入者的福利损失要高于高收入者的，因而燃油

税对汽车消费的影响体现了累退税的性质。

图２（ａ）　消费税调整后不同油耗水平下价格变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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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ｂ）　征收燃油税后不同油耗水平下价格变动百分比

表７　不同油耗汽车税率调整后平均价格及销量变化

油耗水平（升／１００公里） 汽车品牌数量
价格变化百分比 销量变化的百分比

消费税 燃油税 消费税 燃油税

≤５　 １８ －１．０８４７ 　０．７５８８　 １．５３７５ －１５．３０６７
５—６　 ５７ －０．７７７９　 ０．０６０３　 ２．３８７３ －１１．３３６９
６—７　 ７４ －０．２６８７ －０．０６６１　 １．２９９２ －１０．９９０１６
７—８　 ５４　 ０．２９３８　 ０．１２３４ －０．４９６８ －１１．２７３６

≥８　 ２６　 １．７９４３ －０．３３６６ －３．９３４８ －９．６３２０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类型汽车的生产厂商在应对消费税率调整 时，可 能

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实现新的税收结构下的利润最大化。必要时，生产厂

商可能会分担一部分的税收。新的消费税率和原有税率之间的 区 别 是———排

量在１．０Ｌ以下的汽车税率下降２％，１．０Ｌ—３．０Ｌ之间的汽车消费税率不变，

３．０Ｌ—４．０Ｌ的汽车税率提高１０％，而排量大于４．０Ｌ的汽车税率提高２０％。
我们通过对比相应排量汽车平均价格变化幅度和税率变化幅度来看税收归宿

是如何变化的。图３显示了消费税调整后不同排量汽车价格的变化。从图中

看排量在１．０Ｌ以下的汽车价格有升有降，而即使下降其幅度也低于２％，所

以税收负担更多地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排量在１．０Ｌ—２．５Ｌ的汽车绝大部

分价格下降，而其税率不变，这表明厂商在竞争压力下比原来多承担了部分

税负。排量大于２．５Ｌ的汽车其价格上升幅度普遍超过税率增长幅度，这说明

厂商把税收负担更多地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购买大

排量汽车的一般为高收入者，这样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增加；购买中等排量

汽车的消费者收入相对较低，其税收负担减轻；而购买小排量车的低收入者

其税收负担也比原来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要远小于高收入者税负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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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这样消费税基本上体现了累进性，相对公平地调节了不同收入群体的

税收负担。

图３　消费税调整后不同排量汽车价格变动百分比

其次，我们分析消费税和燃油税对消费者的影响。应用Ｎｅｖｏ （２０００）中

补偿变换 （ＣＶ）的公式ＣＶ＝ Ｍｎｓ∑
ｎｓ

ｉ＝１

ｌｎ∑
Ｎ

ｊ＝０
ｅｘｐｕｉｊ，ｐ（ ）ｏｓｔ －ｌｎ∑

Ｎ

ｊ＝０
ｅｘｐｕｉｊ，ｐ（ ）ｒｅ

αｉ
，我

们计算出消费税调整造成消费者剩余减少了约２．８３亿元。而燃油税征收造成

消费者剩余减少约３１．３亿元。可见燃油税使消费者福利损失更大。根据上面

得到的均衡价格和销量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燃油税实施后所有油耗水平的

汽车销量都大幅下降，而消费税调整后低油耗汽车销量上升而高油耗车销量

下降但其幅度也要远小于燃油税造成的销量下降幅度，所以消费税调整造成

消费者剩余的减少要远小于燃油税，这与理论上预期的定额税和从价税对于

福利的影响相一致。
综合消费者剩余和产品价格、销售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两种税 收 对 于

社会福利的影响。消费税和燃油税都带来厂商利润的减少，而燃油税也使厂

商利润下降得更多 （具体见表８），主要也是因为燃油税使销量大幅下降的缘

故。而在政府税收收入上，消费税调整后税收收入增加约２．２３亿元，而燃油

税实施后税收增加约４９．２１亿元，远高于消费税增加的税收收入。这 样 虽 然

燃油税对消费者福利和厂商利润的扭曲性更大，但政府若能有效利用燃油税

增加的收入进行再分配，如对低收入者和厂商特别是生产节能汽车的厂商进

行补贴，则能很大程度地降低燃油税对社会福利的扭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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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消费税和燃油税对能源消耗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情形
平均燃油消耗

（升／１００公里）
总耗油量

（１００亿升）
企业

利润

消费者剩余

（１００亿元）
消费税收入

（１００亿元）
燃油税收入

（１００亿元）
社会

福利

征收燃油税 ６．６７９７　 ５．９４６６　 １．７９５１　 ２．５４８４　 ０．３５７５　 ０．５３１７　 ５．２３２７
税收变化前 ６．６６２３　 ７．３７６９　 ２．００５９　 ２．８６２１　 ０．３９７１ — ５．２６５１
调整消费税 ６．６０７０　 ７．４１８４　 １．９９４８　 ２．８３８３　 ０．４２０４ — ５．２５３５

最后，为了比较税后的有效性，我们计算了消费税和燃油税对能 源 消 耗

的影响 （见表８）。在平均燃油消耗上，消费税使得新车每百公里油耗降低了

０．８％，燃油税征收后每百公里耗油量反而增加了０．２６％。这表明消费税提高

了新车的燃料利 用 率。这 是 由 于 消 费 税 的 调 整 使 汽 车 消 费 向 小 排 量 车 倾 斜，
而燃油税实施后中小排量车的销售比大排量销售减少的还要多。在新车总耗

油量上，燃油税征收后新车总油耗 从７３．７７亿 升，下 降 到５９．４７亿 升，而 消

费税调整后，新车总油耗增加到约７４．１８亿升。这是因为燃油税抑制 了 汽 车

消费而消费税增加了对中小排量汽车的消费。
税收的增加可能会使人们放弃购买新车而转向其他外部商品如公共交通

或购买二手车，因此研究两种税收变化对客运交通总耗油量的影响必须考虑

外部商品的耗油情况。假设两种税收调整使得总油耗相等，根据下面的公式

我们可以计算出此时外部商品的平均油耗水平。

ＴＦＣｆ＋ＡＭＴ＊ＡＦＣＯ＊ １－∑
ｊ
Ｓｆ（ ）ｊ ＊Ｍ

　　 ＝ＴＦＣｃ＋ＡＭＴ＊ＡＦＣＯ＊ １－∑
ｊ
Ｓ（ ）ｃｊ ＊Ｍ， （１７）

其中，ＴＦＣｆ 和ＴＦＣｃ 分 别 是 燃 油 税 征 收 和 消 费 税 调 整 后 新 车 总 油 耗；ＡＭＴ
是平均行驶 里 程，可 以 从 调 查 数 据 中 得 到；ＡＦＣＯ是 外 部 商 品 的 平 均 油 耗；

１－∑
ｊ
Ｓｆ（ ）ｊ 和 １－∑

ｊ
Ｓ（ ）ｃｊ 是外部商品 的 市 场 份 额。同 理，我 们 可 以 将 消 费

税和燃油税同不征税时比较，得到在每一种税收不改变总耗油量时，相应的

外部商品的油耗水平。结果为当外部商品每百公里耗油低于６．７２Ｌ时，两种

政策都能降低总的燃油消耗；当外部商品每百公里耗油低于５．９４Ｌ时燃油税

比消费税更能减少总耗油量，而当外部商品耗油量介于两者之间时，消费税

在降低总油耗上优于燃油税。

九、结　　论

本文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建立ＢＬＰ模型，运用消费者特征数据

和汽车品牌月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与以往研究仅对需求建模相比得到了

更加有效的估计结果。然后利用估计出的模型对消费税调整和燃油税征收进

行情景模拟，得到它们对市场均衡造成的影响，进而分析对社会福利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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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的影响。我们得到的主要结论为：在汽车消费上，消费税调整确实使得

汽车消费向中小排量车偏移，具体来讲中小排量汽车销量增加价格下降，而

大排量的汽车价格升高，销量减少；燃油税抑制了汽车消费，各油耗水平的

汽车销量大幅下降，而低油耗汽车销量下降幅度高于高油耗汽车。在社会福

利方面，我们通过对比各排量汽车价格变化和税率变化的关系得到了消费税

税收负担的变化———小排量车的消费者的税收负担略有上升，中等排 量 车 消

费者税收负担下降，而大排量车消费者税负大幅增加。而购买大排量车的消

费者往往收入高，购买中小排量车的消费者收入较低，这样消费税调整使得

不同收入群体的税负向更公平的方向调整。而燃油税对倾向于购买低油耗车

的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抑制作用大于倾向购买高油耗车的高收入群体，因而具

有累退税的性质。但燃油税征收取得的税收收入远远大于消费税调整的税收

收入，这样如果政府能够合理有效地对燃油税收入进行再分配，会极大地改

善燃油税造成的福利扭曲。两种税收对节能减排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消费税

调整提高了新车的燃料利用率而燃油税降低了新车总油耗，而它们对客运交

通总油耗的影响还与外部商品的油耗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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